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新進人員甄試規範部
分規定修正總說明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新進人員甄試規範

（以下簡稱本規範）業於一百十三年一月五日發布施行。為精進本公司甄

試作業機制，提升選才彈性與制度公平性，並因應各單位業務實務需求，，

就應考資格、甄試方式、甄試計分比例、測驗科目等相關事項，修正要點

如下： 

一、 放寬應考資格學歷之限制。（修正規定第二點） 

二、 新增體能測驗施測類科。（修正規定第三點） 

三、 為增強專業導向，爰修正筆試共同科目及專業科目計分占比，。（修正

規定第四點） 

四、 配合體能測驗施測類科之新增，修正第五點第一項文字；另新增須於

報到前繳交相關檢查表及證明書之類科。（修正規定第五點） 

五、 為因應各單位業務實務需求，新增及修正部分甄試類科資格條件及

測驗科目。（修正規定第二點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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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新進人員甄試規範部
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應考資格、甄試職務，、

類科、測驗科目 

(一) 共同資格條件： 

1、 國籍：具中華民

國國籍，且不得

兼具外國國籍。

但無法完成喪

失外國國籍及

取得證明文件，

係因該外國國

家法令致不得

放棄國籍，且已

於到職前依規

定辦理放棄外

國國籍，並出具

書面佐證文件

經外交部查證

屬實者，不在此

限。 

2、 性別：不拘。 

3、 年齡：依勞動基

準法規定辦理。

但第九階列車

駕駛類科及第

十一階運務、電

務、電力、養路

工程類科須年

滿十八歲。 

4、 學歷：需符合各

類科學歷條件，

至遲應於報到

日前取得畢業

證書。 

(二) 甄試職務分類、

二、應考資格、甄試職務，、

類科、測驗科目 

(一) 共同資格條件： 

1、 國籍：具中華民

國國籍，且不得

兼具外國國籍。

但無法完成喪

失外國國籍及

取得證明文件，

係因該外國國

家法令致不得

放棄國籍，且已

於到職前依規

定辦理放棄外

國國籍，並出具

書面佐證文件

經外交部查證

屬實者，不在此

限。 

2、 性別：不拘。 

3、 年齡：依勞動基

準法規定辦理。

但第九階列車

駕駛類科及第

十一階運務、電

務、電力、養路

工程類科須年

滿十八歲。 

4、 學歷：需符合各

類科學歷條件，

至遲應於報名

截止日前取得

畢業證書。 

(二) 甄試職務分類、

為配合產學合作學生畢業

期程，使渠等人員得先報

名甄試，不因畢業證書限

制而不得報考，爰修正第

一項第四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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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科、學歷及資

格條件、測驗科

目 

1、 職務分類為第

七階至第十一

階之非主管職

務： 

(1) 第七階：管理

師。 

(2) 第八階：助理

工程師、助理

管理師、助理

研究員。 

(3) 第九階：技術

員、事務員、司

機員、站務員。 

(4) 第十階：助理

技術員、助理

事務員、助理

站務員。 

(5) 第十一階：服

務員。 

2、 各職務之類科、

學歷及資格條

件、測驗科目如

附表。 

類科、學歷及資

格條件、測驗科

目 

1、 職務分類為第

七階至第十一

階之非主管職

務： 

(1) 第七階：管理

師。 

(2) 第八階：助理

工程師、助理

管理師、助理

研究員。 

(3) 第九階：技術

員、事務員、司

機員、站務員。 

(4) 第十階：助理

技術員、助理

事務員、助理

站務員。 

(5) 第十一階：服

務員。 

2、 各職務之類科、

學歷及資格條

件、測驗科目如

附表。 

三、甄試方式 

(一) 採 分 試 方 式 辦

理，各類科辦理

方式如下： 

1、 第十階及第十

一階運務、電

務、電力、機械、

電機、養路工程

類科：第一試為

體能測驗，第二

試為筆試及口

試或術科。 

三、甄試方式 

(一) 採 分 試 方 式 辦

理，各類科辦理

方式如下： 

1、 第十一階運務

類科、第十階及

第十一階機械

類科、第十階及

第十一階電機

類科、第十一階

養路工程類科：

第一試為體能

考量運務、電務、電力及工

務單位現場作業，其體力

負荷需求極大，爰新增第

十階運務及養路工程、第

十階及第十一階電務及電

力類科，納入第一試體能

測驗施測範圍，修正第一

項第一款體能測驗施測類

科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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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九階列車駕

駛類科：第一試

為筆試，第二試

為口試及適性

測驗。 

3、 其餘類科：第一

試為筆試，第二

試為口試或術

科。 

(二) 體能測驗、筆試、

口試及術科得分

階段舉行。 

(三)  得採分區錄取、

分區分發方式辦

理，並得視需求

分地舉行。 

測驗，第二試為

筆試及口試或

術科。 

2、 第九階列車駕

駛類科：第一試

為筆試，第二試

為口試及適性

測驗。 

3、 其餘類科：第一

試為筆試，第二

試為口試或術

科。 

(二) 體能測驗、筆試、

口試及術科得分

階段舉行。 

(三)  得採分區錄取、

分區分發方式辦

理，並得視需求

分地舉行。 

四、成績計算 

(一) 筆試：各科原始

分 數 以 一 百 分

計。共同科目各

科平均分數占筆

試原始成績百分

之二十五，專業

科目各科平均分

數占筆試原始成

績 百 分 之 七 十

五。 

(二) 口試：成績以一

百分計，就儀態、

溝通能力、人格

特質、才識、應變

能力等項目綜合

評分，各項分數

為二十分，未滿

六十分者，應敘

四、成績計算 

(一) 筆試：各科原始

分 數 以 一 百 分

計。 

(二) 口試：成績以一

百分計，就儀態、

溝通能力、人格

特質、才識、應變

能力等項目綜合

評分，各項分數

為二十分，未滿

六十分者，應敘

明理由。 

(三) 術科：各科原始

分 數 以 一 百 分

計。 

(四) 體能測驗： 

1、 第十一階運務

類科、第十階及

一、為因應實務需求，強

化新進人員專業導

向，調整筆試共同科

目及專業科目計分比

例，提高專業科目分

數占比，爰修正第一

項。 

二、第一試體能測驗施測

類科範圍新增第十階

運務及養路工程、第

十階及第十一階電務

及電力類科，爰配合

修正第四項第一款及

第二款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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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理由。 

(三) 術科：各科原始

分 數 以 一 百 分

計。 

(四) 體能測驗： 

1、 第十階及第十

一階運務、電

務、電力、機械、

電機類科：男性

以負重三十五

公斤砂包跑走

四十公尺、女性

以負重三十公

斤砂包跑走四

十公尺測驗，以

完成時間計之。 

2、 第十階及第十

一階養路工程

類科：男性以負

重四十五公斤

砂包跑走四十

公尺、女性以負

重四十公斤砂

包跑走四十公

尺測驗，以完成

時間計之。 

(五) 適性測驗： 

1、 心理健康評量，

依據行為表現、

情緒特徵合併

心理動作、技能

得分之結論，合

格標準為正常。 

2、 心理動作技能

檢查，內容包括

雙手協調、壓力

反應決斷、反應

速度、持續性注

第十一階機械

類科、第十階及

第十一階電機

類科：男性以負

重三十五公斤

砂包跑走四十

公尺、女性以負

重三十公斤砂

包跑走四十公

尺測驗，以完成

時間計之。 

2、 第十一階養路

工程類科：男性

以負重四十五

公斤砂包跑走

四十公尺、女性

以負重四十公

斤砂包跑走四

十公尺測驗，以

完成時間計之。 

(五) 適性測驗： 

1、 心理健康評量，

依據行為表現、

情緒特徵合併

心理動作、技能

得分之結論，合

格標準為正常。 

2、 心理動作技能

檢查，內容包括

雙手協調、壓力

反應決斷、反應

速度、持續性注

意力與時間-移

動預感等。依本

公司動力車駕

駛人員測驗成

績常模C等以上

為合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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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力與時間-移

動預感等。依本

公司動力車駕

駛人員測驗成

績常模C等以上

為合格標準。 

(六) 甄試總成績：為

筆試成績及口試

或 術 科 成 績 之

和。採口試之類

科，筆試成績占

總成績百分之七

十，口試成績占

總成績百分之三

十；採術科之類

科，筆試及術科

成績各占總成績

百分之五十。 

(六) 甄試總成績：為

筆試成績及口試

或 術 科 成 績 之

和。採口試之類

科，筆試成績占

總成績百分之七

十，口試成績占

總成績百分之三

十；採術科之類

科，筆試及術科

成績各占總成績

百分之五十。 

五、錄取標準 

(一) 第一試： 

1、 第十階及第十

一階運務、電

務、電力、機械、

電機及養路工

程類科：按體能

測驗完成時間

順序，以各次甄

試簡章公告各

類科正取與備

取合計人數之

三倍通知參加

筆試及口試或

術科。 

2、 第九階列車駕

駛類科：按筆試

成績順序，以各

次甄試簡章公

告各類科正取

與備取合計人

五、錄取標準 

(一) 第一試： 

1、 第十一階運務

類科、第十階及

第十一階機械

類科、第十階及

第十一階電機

類科、第十一階

養路工程類科：

按體能測驗完

成時間順序，以

各次甄試簡章

公告各類科正

取與備取合計

人數之三倍通

知參加筆試及

口試或術科。 

2、 第九階列車駕

駛類科：按筆試

成績順序，以各

次甄試簡章公

一、第一試體能測驗施測

類科範圍新增第十階

運務及養路工程、第

十階及第十一階電務

及電力類科，爰配合

修正第一項第一款文

字。 

二、為強化公平性並確保

甄試標準一致性，筆

試成績平均未達五十

分（小數點第二位四

捨五入）或有任一科

目成績為零分者，皆

不予通知參加口試或

術科，爰修正第一項

第四款文字。 

三、為提升錄取人員整體

素質與表達應對能

力，新增口試汰除基

準，爰修正第二項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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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之三倍通知

參加口試。口試

後須另經本公

司指定機構依

鐵路行車人員

技能體格檢查

規則辦理之適

性測驗合格。 

3、 其餘類科：按筆

試成績順序，以

各次甄試簡章

公告各類科正

取與備取合計

人數之三倍通

知參加口試或

術科。 

4、 本項各款應試

人員筆試成績

平均未達五十

分（小數點第二

位四捨五入）或

有任一科目成

績為零分者，不

予通知參加口

試或術科。 

(二) 以甄試總成績高

低擇優錄取各次

甄試簡章公告各

類科正取、備取

名額，口試成績

未達六十分者，

不予錄取。總成

績同分者，依序

以筆試專業科目

一、專業科目二、

專業科目三之原

始分數高低排定

名次，但經比分

仍為同分時，以

公開抽籤方式決

告各類科正取

與備取合計人

數之三倍通知

參加口試。口試

後須另經本公

司指定機構依

鐵路行車人員

技能體格檢查

規則辦理之適

性測驗合格。 

3、 其餘類科：按筆

試成績順序，以

各次甄試簡章

公告各類科正

取與備取合計

人數之三倍通

知參加口試或

術科。 

4、 前二款應試人

員筆試成績平

均未達五十分

（小數點第二

位四捨五入）或

有任一科目成

績為零分者，不

予通知參加口

試或術科。 

(二) 以甄試總成績高

低擇優錄取各次

甄試簡章公告各

類科正取、備取

名額。總成績同

分者，依序以筆

試專業科目一、

專業科目二、專

業科目三之原始

分數高低排定名

次，但經比分仍

為同分時，以公

開抽籤方式決定

四、因新增「第十階養路

工程」甄試類科，爰配

合修正第三項第一款

文字。 

五、應於報到前繳交合格

供食品餐飲業用健康

檢查證明書之類科範

圍新增第七階及第十

階，「餐務」類科，；另新

增未繳交前開證明書

者，亦註銷錄取資格，

爰配合修正第三項第

二款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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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錄取名次。 

(三) 下列類科應於報

到前繳交體格檢

查表或健康檢查

證明書： 

1、 第八階至第十

一階運務、電

機、機械類科；

第九階列車駕

駛類科；第十階

至第十一階電

務、電力、養路

工程類科錄取

者，應通過體格

檢查，並於報到

前繳交體格檢

查表。體格檢查

項目及標準另

於甄試簡章訂

定。體格檢查不

合格或未繳交

者，註銷其錄取

資格。 

2、 第七階、第十階

及第十一階餐

務類科及第十

一階廚工類科

錄取者，應於報

到前繳交合格

供食品餐飲業

用健康檢查證

明書，不合格或

未繳交者註銷

錄取資格。 

錄取名次。 

(三) 下列類科應於報

到前繳交體格檢

查表或健康檢查

證明書： 

1、 第八階至第十

一階運務類科、

第八階至第十

一階電機類科、

第八階至第十

一階機械類科、

第九階列車駕

駛類科、第十階

至第十一階電

務類科、第十階

至第十一階電

力類科及第十

一階養路工程

類科錄取者，應

通過體格檢查，

並於報到前繳

交體格檢查表。

體格檢查項目

及標準另於甄

試簡章訂定。體

格檢查不合格

或未繳交者，註

銷其錄取資格。 

2、 第十一階廚工

及第十一階餐

務類科錄取者，

應於報到前繳

交合格供食品

餐飲業用健康

檢查證明書，不

合格者註銷錄

取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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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點附表(修正後)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新進人員甄試職務分類、類科、

學歷及資格條件、測驗科目一覽表 

職務 

分類 
類科 學歷及資格條件 

測驗科目 

筆試 
口試或術科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 

第七階 餐務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營養（科學）、食品營養（科學）、

保健營養（技術）、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醫學營養、食品暨保健營

養、保健營養生技、營養保健科學、臨床營養、營養科學與教育等系、

科、組、學位學程畢業得有證書，並具有營養師或食品技師證照者。 

作文 

一、營養學 

二、團體膳食設計與管理 

三、食品衛生與安全 

口試 

第八階 運務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1.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研究所碩士以上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者。 

2.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並曾任相關工

作2年以上具有證明者。 

一、作文 

二、英文 

一、軌道運輸經營與管理 

二、鐵路運輸規劃學 

三、運轉規章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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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分類 
類科 學歷及資格條件 

測驗科目 

筆試 
口試或術科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 

第八階 運輸營業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1.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研究所碩士以上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者。 

2.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並曾任相關工

作2年以上具有證明者。 

一、作文 

二、英文 

一、軌道運輸經營與管理 

二、鐵路運輸規劃學 

三、運轉規章 

口試 

第八階 土木工程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1.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研究所碩士以上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者。 

2.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並曾任相關工

作2年以上具有證明者。 

作文 

一、營建管理與工程材料 

二、鋼筋混凝土學與設計 

三、結構學 

口試 

第八階 建築工程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1.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研究所碩士以上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者。 

2.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並曾任相關工

作2年以上具有證明者。 

3.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並曾任相關工

作3年以上具有證明者。 

作文 

一、建管行政及政府採購法 

二、建築營造與估價及建築

結構系統 

三、建築圖說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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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分類 
類科 學歷及資格條件 

測驗科目 

筆試 
口試或術科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 

第八階 消防工程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並具有消防設備師、消防設備士

或防火管理人資格者： 

1.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研究所碩士以上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者。 

2.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並曾任相關工

作2年以上具有證明者。 

作文 

一、消防法規 

二、消防安全設備設計與檢

修 

三、災害防救法規與計畫應

變 

口試 

第八階 機械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1.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研究所碩士以上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者。 

2.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並曾任相關工

作2年以上具有證明者。 

作文 

一、電機機械 

二、機械設計 

三、機構學 

口試 

第八階 電機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1.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研究所碩士以上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者。 

2.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並曾任相關工

作2年以上具有證明者。 

作文 

一、電路學 

二、自動控制 

三、電機機械 

口試 

第八階 材料管理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1.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研究所碩士以上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者。 

2.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並曾任相關工

作2年以上具有證明者。 

作文 

一、政府採購法 

二、物料管理 

三、國際貿易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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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分類 
類科 學歷及資格條件 

測驗科目 

筆試 
口試或術科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 

第八階 
不動產 

經營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1.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研究所碩士以上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者。 

2.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並曾任相關工

作2年以上具有證明者。 

作文 

一、民法 

二、經濟學 

三、企業管理及不動產經營

(含不動產經紀法規、不

動產估價、不動產投資

分析) 

口試 

第八階 資訊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1.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研究所碩士以上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者。 

2.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並曾任相關工

作2年以上具有證明者。 

一、作文 

二、英文 

一、網路通訊與資通安全 

二、系統程式分析與設計 

三、系統專案管理 

口試 

第八階 餐旅服務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1.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研究所碩士以上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者。 

2.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並曾任相關工

作2年以上具有證明者。 

一、作文 

二、英文 

一、企業管理 

二、行銷學 

三、旅運經營學 

口試 

第八階 企劃研析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1.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研究所碩士以上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者。 

2.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並曾任相關工

作2年以上具有證明者。 

一、作文 

二、英文 

一、軌道經營與管理 

二、運輸規劃學 

三、鐵路法（含鐵路立體化、

平台建設及周邊土地開

發計畫等）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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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分類 
類科 學歷及資格條件 

測驗科目 

筆試 
口試或術科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 

第八階 地政管理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1.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研究所碩士以上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者。 

2.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並曾任相關工

作2年以上具有證明者。 

作文 

一、民法（總則、物權、親權

與繼承） 

二、土地法規與土地登記 

三、土地利用（包括土地使

用計畫及管制、土地重

劃及土地經濟學） 

口試 

第八階 都市計畫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1.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研究所碩士以上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者。 

2.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並曾任相關工

作2年以上具有證明者。 

作文 

一、鐵路資產活化概論（含

附屬事業經營、多目標

使用、文化資產保存、國

有非公用設定地上權、

鐵路立體化建設及周邊

土地開發計畫等） 

二、都市計畫及都市更新法

令與實務 

三、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法令與實務 

口試 

第八階 會計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1.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研究所碩士以上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者。 

2.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並曾任相關工

作2年以上具有證明者。 

作文 

一、會計學 

二、會計審計法規 

三、成本與管理會計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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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分類 
類科 學歷及資格條件 

測驗科目 

筆試 
口試或術科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 

第八階 廉政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1.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研究所碩士以上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者。 

2.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並曾任相關工

作2年以上具有證明者。 

作文 

一、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二、政府採購法 

三、廉政法規 

口試 

第八階 事務管理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1.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研究所碩士以上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者。 

2.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並曾任相關工

作2年以上具有證明者。 

一、作文 

二、英文 

一、事務管理 

二、企業管理 

三、行政法 

口試 

第八階 人力資源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1.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研究所碩士以上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者。 

2.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並曾任相關工

作2年以上具有證明者。 

一、作文 

二、英文 

一、勞動基準法 

二、行政法 

三、人力資源管理 

口試 

第八階 文化資產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1.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研究所碩士以上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者。 

2.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並曾任相關工

作2年以上具有證明者。 

一、作文 

二、英文 

一、文化資產與法規 

二、博物館學 

三、軌道經營與管理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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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分類 
類科 學歷及資格條件 

測驗科目 

筆試 
口試或術科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 

第八階 公共關係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1.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研究所碩士以上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者。 

2.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並曾任相關工

作2年以上具有證明者。 

一、作文 

二、英文 

一、傳播理論 

二、外國文（英文、日語選試

科目） 

三、企業管理 

口試 

第八階 宣傳設計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1.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研究所碩士以上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者。 

2.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並曾任相關工

作2年以上具有證明者。 

作文 

一、廣告設計概論 

二、色彩學 

三、設計概論 

口試 

第八階 財務管理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1.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研究所碩士以上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者。 

2.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並曾任相關工

作2年以上具有證明者。 

作文 

一、財務管理與投資學 

二、會計學 

三、貨幣銀行學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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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分類 
類科 學歷及資格條件 

測驗科目 

筆試 
口試或術科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 

第八階 法務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以上學校法律相關系所畢業得有證書者。 
一、作文 

二、英文 

一、民法 

二、商事法（公司法、票據

法、保險法） 

三、智慧財產法或勞動社會

法或行政法或民事訴訟

法（選試科目） 

口試 

第八階 職安管理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1. 具高等考試工業安全類錄取或具有工業安全技師資格、高等考試工

業衛生類錄取或具有工礦衛生技師資格。 

2. 具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且具有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甲級技術士證書者。 

3. 曾任勞動檢查員，具有勞工安全（衛生）檢查工作經驗3年以上（需

檢附證明文件）。 

◎有關報考資格條件證書，倘獲錄取者須供所在地之事業單位設置職

業安全衛生人員併為申報使用。 

作文 

一、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含

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施行

細則、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辦法、職業安全衛生

設施規則、職業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規則） 

二、職業安全衛生計畫及管

理 

三、工業安全衛生管理(含

應用統計) 

口試 

第八階 統計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1.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研究所碩士以上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者。 

2.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並曾任相關工

作2年以上具有證明者。 

作文 

一、統計學 

二、資料處理 

三、抽樣方法與迴歸分析 

口試 



第16頁 

 

職務 

分類 
類科 學歷及資格條件 

測驗科目 

筆試 
口試或術科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 

第八階 
軌道營運 

管理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1.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研究所碩士以上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者。 

2.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並曾任相關工

作2年以上具有證明者。 

一、作文 

二、英文 

一、鐵路法  

二、軌道運輸學 

三、交通政策與行政 

口試 

第九階 運務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一、作文 

二、英文 

一、軌道運輸經營與管理概

要 

二、鐵路運輸規劃學概要 

三、鐵路法 

口試 

第九階 運輸營業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一、作文 

二、英文 

一、軌道運輸經營與管理概

要 

二、鐵路運輸規劃學概要 

三、鐵路法 

口試 

第九階 土木工程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營建管理與工程材料概

要 

二、鋼筋混凝土學與設計概

要 

三、結構學概要 

口試 

第九階 建築工程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政府採購法概要 

二、建築營造與估價及建築

結構系統概要 

三、建築圖說概要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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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分類 
類科 學歷及資格條件 

測驗科目 

筆試 
口試或術科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 

第九階 消防工程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並具有消防設備師、消防設備士

或防火管理人資格者： 

1.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2.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並曾任相

關工作1年以上具有證明者。 

作文 

一、消防法規概要 

二、消防安全設備設計與檢

修概要 

三、災害防救法規與計畫應

變概要 

口試 

第九階 機械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電機機械概要 

二、機械設計概要 

三、機構學概要 

口試 

第九階 電機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電路學概要 

二、自動控制概要 

三、電機機械概要 

口試 

第九階 材料管理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政府採購法概要 

二、物料管理概要 

三、國際貿易概要 

口試 

第九階 
不動產 

經營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民法概要 

二、經濟學概要 

三、不動產經紀法規概要

(含不動產估價、不動產

投資分析)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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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分類 
類科 學歷及資格條件 

測驗科目 

筆試 
口試或術科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 

第九階 資訊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網路通訊與資通安全概

要 

二、系統程式分析與設計概

要 

三、系統專案管理概要 

口試 

第九階 餐旅服務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一、作文 

二、英文 

一、企業管理概要 

二、行銷學概要 

三、旅運經營學概要 

口試 

第九階 企劃研析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一、作文 

二、英文 

一、軌道經營與管理概要 

二、運輸規劃學概要 

三、鐵路法概要（含鐵路立

體化、平台建設及周邊

土地開發計畫等）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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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分類 
類科 學歷及資格條件 

測驗科目 

筆試 
口試或術科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 

第九階 地政管理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民法概要（總則、物權、

親權與繼承） 

二、土地法規與土地登記概

要 

三、土地利用概要（包括土

地使用計畫及管制、土

地重劃及土地經濟學） 

口試 

第九階 都市計畫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鐵路資產活化概論概要

（含附屬事業經營、多

目標使用、文化資產保

存、國有非公用設定地

上權、鐵路立體化建設

及周邊土地開發計畫

等） 

二、都市計畫及都市更新法

令與實務概要 

三、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法令與實務概要 

口試 

第九階 會計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會計學概要 

二、會計審計法規概要 

三、成本與管理會計概要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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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分類 
類科 學歷及資格條件 

測驗科目 

筆試 
口試或術科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 

第九階 廉政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刑法與刑事訴訟法概要 

二、政府採購法概要 

三、廉政法規概要 

口試 

第九階 事務管理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一、作文 

二、英文 

一、事務管理概要 

二、企業管理概要 

三、行政法概要 

口試 

第九階 人力資源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一、作文 

二、英文 

一、勞動基準法概要 

二、行政法概要 

三、人力資源管理概要 

口試 

第九階 列車駕駛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運轉規章概要 

二、機械原理 

三、基本電學 

口試 

第九階 文化資產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一、作文 

二、英文 

一、文化資產與法規概論 

二、博物館學概論 

三、軌道經營與管理概論 

口試 

第九階 公共關係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一、作文 

二、英文 

一、傳播理論概要 

二、外國文概要（英文、日語

選試科目） 

三、企業管理概要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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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分類 
類科 學歷及資格條件 

測驗科目 

筆試 
口試或術科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 

第九階 財務管理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財務管理概要 

二、會計學概要 

三、經濟學概要 

口試 

第九階 法務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以上學校法律相關系所畢業得有證書者。 
一、作文 

二、英文 

一、民法概要 

二、商事法概要（公司法、票

據法、保險法） 

三、智慧財產法概要或勞動

社會法概要或行政法概

要或民事訴訟法概要

（選試科目） 

口試 

第九階 統計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統計學概要 

二、資料處理概要 

三、抽樣方法與迴歸分析概

要 

口試 

第九階 
軌道營運 

管理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一、作文 

二、英文 

一、鐵路法概要 

二、軌道運輸學概論 

三、交通政策與行政概要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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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分類 
類科 學歷及資格條件 

測驗科目 

筆試 
口試或術科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 

第九階 職安管理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1.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且具有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乙級技術士證書者。 

2. 曾任勞動檢查員，具有勞工安全（衛生）檢查工作經驗三年（含）

以上（需檢附證明文件）。 

◎有關報考資格條件證書，倘獲錄取者須供所在地之事業單位設置職

業安全衛生人員併為申報使用。 

作文 

一、職業安全衛生法規概要 

(含職業安全衛生法及

施行細則、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辦法、職業安全

衛生設施規則、職業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二、職業安全衛生計畫及管

理概要 

三、職業安全概論(含職業

作業安全和災害預防、

職災調查處理、風險評

估等) 

口試 

第九階 職安護理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具有護理師或護士

證書且具實務工作經驗一年以上，及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合格證書

者。 

◎有關報考資格條件證書，倘獲錄取者須供所在地之事業單位設置職

業安全衛生人員併為申報使用。 

作文 

一、職業安全衛生法規概要

（含職業安全衛生法及

其施行細則、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辦法） 

二、基本護理學（包括護理

原理、護理技術）及護理

行政。 

三、勞工健康法規（含勞工

健康保護規則、女性勞

工母性健康保護實施辦

法等）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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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分類 
類科 學歷及資格條件 

測驗科目 

筆試 
口試或術科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 

第九階 內部稽核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 內部稽核理論概要 

二、 內部稽核作業程序概要 

三、 內部稽核實務概要 

口試 

第十階 運務 不限。 
一、作文 

二、英文 

一、鐵路運輸學概要 

二、鐵路法 
口試 

第十階 運輸營業 不限。 
一、作文 

二、英文 

一、鐵路運輸學概要 

二、鐵路法概要 
口試 

第十階 土木工程 不限。 作文 

一、測量學大意 

二、結構學概要與鋼筋混凝

土學大意 

口試 

第十階 建築工程 不限。 作文 
一、施工與估價大意 

二、營建法規大意 
口試 

第十階 消防工程 具有消防設備師、消防設備士或防火管理人資格者。 作文 
一、消防法規大意 

二、消防安全設備大意 
口試 

第十階 電務 不限。 作文 
一、電工機械概要 

二、電子學概要 
控制電路 

第十階 電力 不限。 作文 
一、電工機械概要 

二、電子學概要 

一、 電表使

用(40%) 

二、 導線裁

剪及安

裝(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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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分類 
類科 學歷及資格條件 

測驗科目 

筆試 
口試或術科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 

第十階 電(扶)梯 具有丙級（含）以上升降機裝修技術士證照者。 作文 
一、升降機裝修原理與實務 

二、基本電學 
口試 

第十階 材料管理 不限。 作文 
一、政府採購法大意 

二、物料管理大意 
口試 

第十階 會計 不限。 作文 
一、會計學大意 

二、會計審計法規大意 
口試 

第十階 廉政 不限。 作文 
一、刑法與刑事訴訟法大意 

二、廉政法規大意 
口試 

第十階 事務管理 不限。 
一、作文 

二、英文 

一、事務管理大意 

二、行政法大意 
口試 

第十階 人力資源 不限。 
一、作文 

二、英文 

一、勞動法令大意(含行政

法) 

二、人力資源管理大意 

口試 

第十階 企劃 不限。 
一、作文 

二、英文 

一、事務管理概要 

二、政府採購法概要 
口試 

第十階 資訊 不限。 作文 
一、資料處理概要 

二、系統程式設計概要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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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分類 
類科 學歷及資格條件 

測驗科目 

筆試 
口試或術科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 

第十階 職安管理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1. 具有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技術士證書者。 

2. 曾任勞動檢查員，具有勞工安全(衛生)檢查工作經驗二年(含)以上

(需檢附證明文件)。 

◎有關報考資格條件證書，倘獲錄取者須供所在地之事業單位設置職

業安全衛生人員併為申報使用。 

作文 

一、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施

行細則大意 

二、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大意 

口試 

第十階 職安護理 

具有護理師或護士證書及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合格證書者。 

◎有關報考資格條件證書，倘獲錄取者須供所在地之事業單位設置職

業安全衛生人員併為申報使用。 

作文 

一、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施

行細則大意 

二、勞工健康服務計畫及健

康管理大意 

口試 

第十階 機械 不限。 作文 
一、機械原理概要 

二、基本電學概要 

零組件量測

及組裝 

第十階 電機 不限。 作文 
一、電機機械概要 

二、基本電學概要 
控制電路 

第十階 企劃研析 不限。 
一、作文 

二、英文 

一、運輸學概要 

二、鐵路法大意（含鐵路立

體化、平台建設及周邊

土地開發計畫等）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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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分類 
類科 學歷及資格條件 

測驗科目 

筆試 
口試或術科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 

第十階 公共關係 不限。 
一、作文 

二、英文 

一、傳播理論大意 

二、外國文大意（英文、日語

選試科目） 

口試 

第十階 財務管理 不限。 作文 
一、財務管理大意 

二、會計學大意 
口試 

第十階 統計 不限。 作文 
一、統計學大意 

二、資料處理概要 
口試 

第十階 
軌道營運 

管理 
不限。 

一、作文 

二、英文 

一、鐵路法大意 

二、軌道運輸學大意 
口試 

第十階 養路工程 不限。 作文 
一、鐵路工程大意 

二、鐵路養護作業大意 
口試 

第十階 餐務 具有丙級(中餐或西餐)（含）以上證照及具有餐務經驗一年以上者。 作文 
一、企業管理大意 

二、安全衛生常識 

食品烹調實

作及廚房設

備操作 

第十階 餐旅服務 不限。 
一、作文 

二、英文 

一、企業管理大意 

二、行銷學大意 
口試 

第十一階 運務 不限。 作文 鐵路運輸學概要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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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分類 
類科 學歷及資格條件 

測驗科目 

筆試 
口試或術科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 

第十一階 運輸營業 不限。 作文 鐵路運輸學大意 口試 

第十一階 土木工程 不限。 作文 測量學大意 口試 

第十一階 建築工程 不限。 作文 施工與估價大意 口試 

第十一階 消防工程 不限。 作文 
消防法規與消防安全設備大

意 
口試 

第十一階 電務 不限。 作文 基本電學概要 控制電路 

第十一階 電力 不限。 作文 基本電學概要 

一、 電表使

用(40%) 

二、 導線裁

剪及安

裝(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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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分類 
類科 學歷及資格條件 

測驗科目 

筆試 
口試或術科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 

第十一階 材料管理 不限。 作文 政府採購法大意 口試 

第十一階 餐旅服務 不限。 作文 行銷學概要大意 口試 

第十一階 會計 不限。 作文 會計學大意 口試 

第十一階 事務管理 不限。 作文 事務管理大意 口試 

第十一階 機械 不限。 作文 機械原理大意 
零組件量測

及組裝 

第十一階 電機 不限。 作文 基本電學大意 控制電路 

第十一階 廚工 具有中餐烹調丙級（含）以上證照者。  安全衛生常識 

食品烹調實

作及廚房設

備操作 

第十一階 餐務 不限。  安全衛生常識 

食品烹調實

作及廚房設

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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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分類 
類科 學歷及資格條件 

測驗科目 

筆試 
口試或術科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 

第十一階 養路工程 不限。 作文 
鐵路工程及鐵路養護作業大

意 
口試 

第十一階 公共關係 不限。 作文 傳播理論大意 口試 

第十一階 財務管理 不限。 作文 財務管理大意 口試 

第十一階 統計 不限。 作文 統計學大意 口試 

修正說明： 

依各單位實際業務需要，修正部分甄試類科「學歷及資格條件」及「測驗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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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點附表（修正前）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新進人員甄試職務分類，、類科、
學歷及資格條件、測驗科目一覽表 

職務 

分類 
類科 學歷及資格條件 

測驗科目 

筆試 
口試或術科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 

第七階 餐務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營養（科學）、食品營養（科

學）、保健營養（技術）、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醫學營養、食

品暨保健營養、保健營養生技、營養保健科學、臨床營養、營養

科學與教育等系、科、組、學位學程畢業得有證書，並具有營養

師或食品技師證照者。 

作文 

一、營養學 

二、團體膳食設計與管理 

三、食品衛生與安全 

口試 

第八階 運務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1.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研究所碩士以上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

書者。 

2.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並曾任

相關工作2年以上具有證明者。 

作文 

一、軌道運輸經營與管理 

二、鐵路運輸規劃學 

三、運轉規章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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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分類 
類科 學歷及資格條件 

測驗科目 

筆試 
口試或術科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 

第八階 土木工程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1.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研究所碩士以上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

證書者。 

2.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並曾任

相關工作2年以上具有證明者。 

作文 

一、營建管理與工程材料 

二、鋼筋混凝土學與設計 

三、結構學 

口試 

第八階 建築工程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1.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研究所碩士以上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

證書者。 

2.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並曾任

相關工作2年以上具有證明者。 

作文 

一、建築結構系統 

二、營建法規與建管行政 

三、建築營造與估價 

口試 

第八階 消防工程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並具有消防設備師、消防設

備士或防火管理人資格者： 

1.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研究所碩士以上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

證書者。 

2.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並曾任

相關工作2年以上具有證明者。 

作文 

一、消防法規 

二、消防安全設備設計與檢

修 

三、災害防救法規與計畫應

變 

口試 

第八階 機械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1.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研究所碩士以上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

證書者。 

作文 

一、電機機械 

二、機械設計 

三、機構學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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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分類 
類科 學歷及資格條件 

測驗科目 

筆試 
口試或術科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 

2.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並曾任

相關工作2年以上具有證明者。 

第八階 電機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1.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研究所碩士以上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

證書者。 

2.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並曾任

相關工作2年以上具有證明者。 

作文 

一、電路學 

二、自動控制 

三、電機機械 

口試 

第八階 材料管理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1.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研究所碩士以上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

證書者。 

2.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並曾任

相關工作2年以上具有證明者。 

作文 

一、政府採購法 

二、物料管理 

三、國際貿易 

口試 

第八階 不動產經營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1.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研究所碩士以上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

證書者。 

2.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並曾任

相關工作2年以上具有證明者。 

作文 

一、民法 

二、經濟學 

三、企業管理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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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分類 
類科 學歷及資格條件 

測驗科目 

筆試 
口試或術科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 

第八階 資訊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1.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研究所碩士以上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

證書者。 

2.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並曾任

相關工作2年以上具有證明者。 

作文 

一、網路通訊與資通安全 

二、系統程式分析與設計 

三、系統專案管理 

口試 

第八階 餐旅服務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1.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研究所碩士以上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

證書者。 

2.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並曾任

相關工作2年以上具有證明者。 

作文 

一、企業管理 

二、行銷學 

三、旅運經營學 

口試 

第八階 企劃研析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1.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研究所碩士以上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

證書者。 

2.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並曾任

相關工作2年以上具有證明者。 

作文 

一、軌道經營與管理 

二、運輸規劃學 

三、鐵路法（含鐵路立體化、

平台建設及周邊土地開

發計畫等）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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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分類 
類科 學歷及資格條件 

測驗科目 

筆試 
口試或術科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 

第八階 地政管理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1.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研究所碩士以上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

證書者。 

2.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並曾任

相關工作2年以上具有證明者。 

作文 

一、民法（總則、物權、親權

與繼承） 

二、土地法規與土地登記 

三、土地利用（包括土地使用

計畫及管制、土地重劃及

土地經濟學） 

口試 

第八階 都市計畫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1.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研究所碩士以上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

證書者。 

2.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並曾任

相關工作2年以上具有證明者。 

作文 

一、鐵路資產活化概論（含附

屬事業經營、多目標使

用、文化資產保存、國有

非公用設定地上權、鐵路

立體化建設及周邊土地

開發計畫等） 

二、都市計畫及都市更新法

令與實務 

三、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法令與實務 

口試 

第八階 會計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1.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研究所碩士以上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

證書者。 

2.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並曾任

相關工作2年以上具有證明者。 

作文 

一、會計學 

二、會計審計法規 

三、成本與管理會計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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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分類 
類科 學歷及資格條件 

測驗科目 

筆試 
口試或術科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 

第八階 廉政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1.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研究所碩士以上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

證書者。 

2.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並曾任

相關工作2年以上具有證明者。 

作文 

一、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二、政府採購法 

三、廉政法規 

口試 

第八階 事務管理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1.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研究所碩士以上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

證書者。 

2.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並曾任

相關工作2年以上具有證明者。 

作文 

一、事務管理 

二、企業管理 

三、行政法 

口試 

第八階 人力資源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1.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研究所碩士以上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

證書者。 

2.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並曾任

相關工作2年以上具有證明者。 

作文 

一、勞動基準法 

二、行政法 

三、人力資源管理 

口試 

第八階 文化資產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1.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研究所碩士以上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

證書者。 

2.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並曾任

相關工作2年以上具有證明者。 

作文 

一、文化資產與法規 

二、博物館學 

三、軌道經營與管理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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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分類 
類科 學歷及資格條件 

測驗科目 

筆試 
口試或術科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 

第八階 公共關係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1.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研究所碩士以上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

證書者。 

2.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並曾任

相關工作2年以上具有證明者。 

作文 

一、傳播理論 

二、外國文（英文、日語選試

科目） 

三、企業管理 

口試 

第八階 財務管理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1.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研究所碩士以上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

證書者。 

2.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並曾任

相關工作2年以上具有證明者。 

作文 

一、財務管理與投資學 

二、會計學 

三、民法總則 

口試 

第八階 法務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以上學校法律相關系所畢業得有證書

者。 
作文 

一、民法 

二、商事法（公司法、票據法、

保險法） 

三、智慧財產法或勞動社會

法或行政法或民事訴訟

法（選試科目） 

口試 

第八階 職安管理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1. 具高等考試工業安全類錄取或具有工業安全技師資格、高等

考試工業衛生類錄取或具有工礦衛生技師資格。 

2. 具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且具有

作文 

一、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含職

業安全衛生法及其施行

細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辦法）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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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分類 
類科 學歷及資格條件 

測驗科目 

筆試 
口試或術科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甲級技術士證書者。 

3. 曾任勞動檢查員，具有勞工安全（衛生）檢查工作經驗3年以

上（需檢附證明文件）。 

◎本類科錄取人員應於服務單位依法令接受勞動檢查或主動申

報時配合提供原應考資格之證書或證明文件。 

二、勞動法規（含勞動基準

法、勞動檢查法） 

三、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八階 統計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1.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研究所碩士以上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

證書者。 

2.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並曾任

相關工作2年以上具有證明者。 

作文 

一、統計學 

二、資料處理 

三、抽樣方法與迴歸分析 

口試 

第八階 品保稽核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1.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研究所碩士以上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

證書者。 

2.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校各系所畢業得有證書，並曾任

相關工作2年以上具有證明者。 

3. 具有驗證機構核發之ISO9001內部稽核員證書者。 

作文 

一、鐵路法 

二、品質管理系統概論 

三、運轉規章 

口試 

第九階 運務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軌道運輸經營與管理概

要 

二、鐵路運輸規劃學概要 

三、行銷學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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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分類 
類科 學歷及資格條件 

測驗科目 

筆試 
口試或術科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 

第九階 土木工程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營建管理與工程材料概

要 

二、鋼筋混凝土學與設計概

要 

三、結構學概要 

口試 

第九階 建築工程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建築結構系統概要 

二、營建法規與建管行政概

要 

三、建築營造與估價概要 

口試 

第九階 消防工程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並具有消防設備師、消防設

備士或防火管理人資格者： 

1.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2.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並

曾任相關工作1年以上具有證明者。 

作文 

一、消防法規概要 

二、消防安全設備設計與檢

修概要 

三、災害防救法規與計畫應

變概要 

口試 

第九階 機械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電機機械概要 

二、機械設計概要 

三、機構學概要 

口試 

第九階 電機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電路學概要 

二、自動控制概要 

三、電機機械概要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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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分類 
類科 學歷及資格條件 

測驗科目 

筆試 
口試或術科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 

第九階 材料管理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政府採購法概要 

二、物料管理概要 

三、國際貿易概要 

口試 

第九階 不動產經營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民法概要 

二、經濟學概要 

三、企業管理概要 

口試 

第九階 資訊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網路通訊與資通安全概

要 

二、系統程式分析與設計概

要 

三、系統專案管理概要 

口試 

第九階 餐旅服務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企業管理概要 

二、行銷學概要 

三、旅運經營學概要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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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分類 
類科 學歷及資格條件 

測驗科目 

筆試 
口試或術科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 

第九階 企劃研析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軌道經營與管理概要 

二、運輸規劃學概要 

三、鐵路法概要（含鐵路立體

化、平台建設及周邊土地

開發計畫等） 

口試 

第九階 地政管理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民法概要（總則、物權、

親權與繼承） 

二、土地法規與土地登記概

要 

三、土地利用概要（包括土地

使用計畫及管制、土地重

劃及土地經濟學） 

口試 

第九階 都市計畫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鐵路資產活化概論概要

（含附屬事業經營、多目

標使用、文化資產保存、

國有非公用設定地上權、

鐵路立體化建設及周邊

土地開發計畫等） 

二、都市計畫及都市更新法

令與實務概要 

三、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法令與實務概要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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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分類 
類科 學歷及資格條件 

測驗科目 

筆試 
口試或術科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 

第九階 會計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會計學概要 

二、會計審計法規概要 

三、成本與管理會計概要 

口試 

第九階 廉政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刑法與刑事訴訟法概要 

二、政府採購法概要 

三、廉政法規概要 

口試 

第九階 事務管理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事務管理概要 

二、企業管理概要 

三、行政法概要 

口試 

第九階 人力資源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勞動基準法概要 

二、行政法概要 

三、人力資源管理概要 

口試 

第九階 列車駕駛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且年滿十八歲

者。 
作文 

一、鐵路法 

二、鐵路運輸學 

三、基本電學 

口試 

第九階 文化資產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文化資產與法規概論 

二、博物館學概論 

三、軌道經營與管理概論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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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分類 
類科 學歷及資格條件 

測驗科目 

筆試 
口試或術科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 

第九階 公共關係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傳播理論概要 

二、外國文概要（英文、日語

選試科目） 

三、企業管理概要 

口試 

第九階 財務管理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財務管理概要 

二、會計學概要 

三、民法總則概要 

口試 

第九階 法務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以上學校法律相關系所畢業得有證書

者。 
作文 

一、民法概要 

二、商事法概要（公司法、票

據法、保險法） 

三、智慧財產法概要或勞動

社會法概要或行政法概

要或民事訴訟法概要（選

試科目） 

口試 

第九階 統計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統計學概要 

二、資料處理概要 

三、抽樣方法與迴歸分析概

要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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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分類 
類科 學歷及資格條件 

測驗科目 

筆試 
口試或術科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 

第九階 品保稽核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1.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2. 具有驗證機構核發之ISO9001內部稽核員證書者。 

作文 

一、鐵路法概要 

二、品質管理系統概論概 

要 

三、運轉規章概要 

口試 

第九階 職安管理 

學（經）歷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1.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且具有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技術士證書者。 

2. 曾任勞動檢查員，具有勞工安全（衛生）檢查工作經驗三年

（含）以上（需檢附證明文件）。 

◎本類科錄取人員應於服務單位依法令接受勞動檢查或主動申

報時配合提供原應考資格之證書或證明文件。 

作文 

一、職業安全衛生法規概要

（含職業安全衛生法及

其施行細則、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辦法） 

二、勞動法規概要（含勞動基

準法、勞動檢查法） 

三、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口試 

第九階 職安護理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且具有護理師

或護士證書及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合格證書者。 

◎本類科錄取人員應於服務單位依法令接受勞動檢查或主動申

報時配合提供原應考資格之證書或證明文件。 

作文 

一、職業安全衛生法規概要

（含職業安全衛生法及

其施行細則、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辦法） 

二、基本護理學（包括護理原

理、護理技術）及護理行

政。 

三、勞工健康法規（含勞工健

康保護規則、女 性勞工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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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分類 
類科 學歷及資格條件 

測驗科目 

筆試 
口試或術科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 

母性健康保護實施辦法

等） 

第十階 運務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鐵路運輸學概要 

二、鐵路法 
口試 

第十階 土木工程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測量學大意 

二、結構學概要與鋼筋混凝

土學大意 

口試 

第十階 建築工程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施工與估價大意 

二、營建法規大意 
口試 

第十階 消防工程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並具有

消防設備師、消防設備士或防火管理人資格者。 
作文 

一、消防法規大意 

二、消防安全設備大意 
口試 

第十階 電務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電工機械概要 

二、電子學概要 
控制電路 

第十階 電力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電工機械概要 

二、電子學概要 

一、電表使用

（40%） 

二、導線裁剪

及 安 裝

（60%） 

第十階 電（扶）梯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且具有丙 作文 
一、升降機裝修原理與實務 

二、基本電學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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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分類 
類科 學歷及資格條件 

測驗科目 

筆試 
口試或術科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 

級（含）以上升降機裝修技術士證照者。 

第十階 材料管理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政府採購法大意 

二、物料管理大意 
口試 

第十階 會計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會計學大意 

二、會計審計法規大意 
口試 

第十階 廉政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刑法與刑事訴訟法大意 

二、廉政法規大意 
口試 

第十階 事務管理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事務管理大意 

二、行政法大意 
口試 

第十階 人力資源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勞動法令大意（含行政

法） 

二、人力資源管理大意 

口試 

第十階 企劃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事務管理概要 

二、政府採購法概要 
口試 

第十階 資訊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資料處理概要 

二、系統程式設計概要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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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分類 
類科 學歷及資格條件 

測驗科目 

筆試 
口試或術科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 

第十階 職安管理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施

行細則概要 

二、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概要 

口試 

第十階 職安護理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施

行細則大意 

二、勞工健康服務計畫及健

康管理大意 

口試 

第十階 機械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機械原理概要 

二、基本電學概要 

零組件量測及

組裝 

第十階 電機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電機機械概要 

二、基本電學概要 
控制電路 

第十階 企劃研析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運輸學概要 

二、鐵路法大意（含鐵路立體

化、平台建設及周邊土地

開發計畫等） 

口試 

第十階 公共關係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傳播理論大意 

二、外國文大意（英文、日語

選試科目）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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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分類 
類科 學歷及資格條件 

測驗科目 

筆試 
口試或術科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 

第十階 財務管理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財務管理大意 

二、民法總則大意 
口試 

第十階 統計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統計學大意 

二、資料處理概要 
口試 

第十階 品保稽核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一、鐵路法大意 

二、品質管理系統概論大意 
口試 

第十一階 運務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且年滿十

八歲者。 
作文 鐵路運輸學概要 口試 

第十一階 土木工程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測量學大意 口試 

第十一階 建築工程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施工與估價大意 口試 

第十一階 消防工程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消防法規與消防安全設備大

意 
口試 

第十一階 電務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且年滿十

八歲者。 
作文 基本電學概要 控制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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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分類 
類科 學歷及資格條件 

測驗科目 

筆試 
口試或術科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 

第十一階 電力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且年滿十

八歲者。 
作文 基本電學概要 

一、電表使用

（40%） 

二、導線裁剪

及 安 裝

（60%） 

第十一階 材料管理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政府採購法大意 口試 

第十一階 餐旅服務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行銷學概要大意 口試 

第十一階 會計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會計學大意 口試 

第十一階 事務管理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事務管理大意 口試 

第十一階 機械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機械原理大意 
零組件量測及

組裝 

第十一階 電機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基本電學大意 控制電路 

第十一階 廚工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且具有中

餐烹調丙級（含）以上證照者。 
 安全衛生常識 

食品烹調實作

及廚房設備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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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分類 
類科 學歷及資格條件 

測驗科目 

筆試 
口試或術科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 

第十一階 餐務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安全衛生常識 

食品烹調實作

及廚房設備操

作 

第十一階 養路工程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且年滿十

八歲者。 
作文 

鐵路工程及鐵路養護作業大

意 
口試 

第十一階 公共關係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傳播理論大意 口試 

第十一階 財務管理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財務管理大意 口試 

第十一階 統計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作文 統計學大意 口試 

 


